Logic in Theology 神學的邏輯邏輯 是研究有效推論的條件和證明的方法。從廣義而言，它是處理思維與辯論的結構和原則的學問；人生任何需要運用辯理的地方，均與邏輯有關係，它的目的（及使用的方法）就是要分別正確與不正確的推理，好與壞的辯論。因此邏輯家關心的，是辯理的形式（form）多於其內容（content）；換句話說，一個合邏輯又有效的辯理，並不一定本於正確的命題。倘若命題是錯誤的，它的推論仍然可以是有效的。
有兩個方法可以檢視命題與結論的關係︰演繹法是指一種必須的邏輯關係，因此接受命題等於接受它的結論；歸納法則只暗示出命題與結論間一種或然的關係。演繹法邏輯所倚賴的，只是非矛盾的原則，它關注的是有效性而不是真理。歸納法倚賴的，是經驗與科學推理所採用的標準；在這慣用的推理中，被稱為合理的或或然的，並不一定是基於避免矛盾的原則。
倘若邏輯所關注的只是思想的方式，那麼邏輯本身便只是一個中性的工具，好讓合理的辯論能在這方式內進行。但不同的邏輯系統似乎對真實的本性是什麼，有某程度的預設，這是必須弄清楚的。
神學家討論及陳述基督教信仰的時候，都會使用推理的方法，因此他們必須對邏輯這工具有一定的明白，正確的使用，和避免自相矛盾，這樣才能藉有效的推理來陳述基督教的信仰。中世紀神學家使用不同的歸納法和演繹法，來陳示神存在的證據（參自然神學，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*）︰從演繹法來證明神存在的，叫做「本體論證」（ontological argument），就如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*所說的，「不能想像比之更偉大的」就是神，因此神是必須存在的，因為存在比不存在更完全。這就引到另一範圍的哲學辯論，那是問存在、必須性、完全這等概念的性質，到底是什麼？而它們與真體（reality）的關係又是怎樣的？
本於歸納法來證明神的存在者，稱為「宇宙論論證」（cosmological argument），這是人從對世界之經驗的特性（如動作、原因、本體、價值、目的等），回溯出它們的本源，亦即是神。這種思想法引來的質疑是︰這個推論的每一個命題與它的結論之間的關係，到底是不是合法的？最常見的反對理由乃是，宇宙論論證常從此世界的經驗跳到超越世界，而此種跳躍是不合法的，亦即是不為邏輯推理所容許。
現代神學再度注重神存在的論證，但神學家感興趣的，是怎樣利用邏輯來保護神學，使它免受哲學的攻擊。哲學的攻擊是強調神學自相矛盾的地方（最常見的是︰「神能否造一塊大得祂搬不動的石頭」，無論答案是能或不能，祂都不是全能的。有關此問題是否合邏輯，若然，它又是指什麼而言等，請參Richard Swinburne, The Coherence of Theism, Oxford, 1977）。基督教神學家的任務乃是澄清命題的性質、結論的合法性，以及基督徒使用演繹法和歸納法時所作的真理宣認是什麼意思等，其中包括了神、基督及聖靈等教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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